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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公共英语学位课程学习要求

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是研究生必修的学位公共课程，按《非英语专业硕士生英语（一外）教学大纲》和沪学位办（96）33号文《关于加强研究生外语应用能力培养的通知》精神，特制定本学习要求。
一、硕士研究生修读要求
1．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学位课程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熟练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写译、听说能力，能够以英语为工具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
2．公共英语学位课程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内完成，学术学位研究生公共英语以“研究生通用学术英语”和“高级英语语言技能”系列为主，要求修满规定的4学分课程。研究生每学期根据所属校区开设的课程选修一门课程，两个学期不能选修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
3．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学位课程成绩以百分制计，学生完成课程选课、修读、考试，课程总评成绩合格者可获规定学分。总评成绩不及格且达到40分及以上者可补考，总评成绩为40分（不含40分）以下者需重修。补考不合格者需重修。
4．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公共英语课程由学校或学院统一安排（其中，教育硕士（免费师范生）研究生的课程由教育专业学位管理中心通过远程开设），具体参见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课程学习时间与学习方式相关联。学校统一开设的公共英语课为2学分，一般在第一学年内（任一学期）安排，研究生不需要选课，由学校委托大学英语教学部依托项目，结合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开展教学，课时为36课时。
5．学校对2018级非英语类专业的研究生进行英语水平认证，达到以下条件之一者，学术型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第二学期的公共英语课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可申请免修公共英语课程，但不免考，需要跟着同专业研究生参与相关教学班级的考核，公共英语课程成绩以考核成绩记载： 
（1）最近两年内从全日制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的；
（2）最近两年内在全日制高校担任英语专业或大学英语教师的；
（3）最近两年内参加雅思考试，雅思成绩（平均分）7.5及以上；或托福考试，托福成绩在100及以上的；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可在第一学期期末，向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工作秘书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书（其中上述第2条应由曾任教的高校出具证明），经所在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可以免修第二学期的公共英语课程。 
6．以其他语种为第一外语课程的学习，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二、博士研究生修读要求
1．博士研究生公共英语学位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熟练的阅读能力，较好的写译、听说能力，能以英语为工具，熟练地进行本专业的研究和学术交流。
2．博士研究生公共英语学位课程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内完成，要求修满规定的4学分课程。
3．博士研究生生英语考试采取笔试和口试相结合的方式。学生需完成课程选课、修读、考试，课程总评成绩合格者获得学分。总评成绩不及格且达到40分及以上者可参加补考，总评成绩为40分（不含40分）以下者需重修，补考不合格者需重修。
4．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认证及免修申请。具体要求见“硕士研究生修读要求第5条”。
5．以其它语种为第一外语课程的博士研究生，参照上述要求执行，一般应在第一学年内修读完规定的公共外语课程学分。
6．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参照上述要求执行。公共英语学位课程学分以各专业培养方案规定为准。

